
15

明查工作要点及打分表

明查点位：在每个城市随机抽取至少 54 个点位（结合

创建城市相关企业或单位本底数量情况相应增加），一般覆

盖当地 2区 1县 6个街道/乡镇（抽取的街道或乡镇无法满足

点位数量要求时，在其他区县进行补足），并据此进行明查。

具体点位安排如下：

序

号
单位

A区 B区 C县
A1
街道

A2
街道

B1
街道

B2
街道

C1
乡镇

C2
乡镇

1 食品生产企业 1 1 1 1 1
2 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 1 1
3 保健食品生产企业 1 1
4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生产企业 1 1
5 学校食堂 1 1 1 1 1 1
6 其他集中用餐单位 1 1 1 1
7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中央厨房 1 1

8
餐饮服务单位

(不含集中用餐单位、集体用餐配送

单位、小餐饮)
1 1 1 1

9 食品销售连锁企业总部、食品销售单位 2 1 1

10
食品批发市场、食用农产品

批发市场、农贸市场
1 1 1

11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1 1 1
12 粮食收储企业 1 1
13 屠宰企业 1 1
14 水产养殖基地 1 1
15 畜禽养殖基地 1 1
16 种植基地 1 1
17 基层市场监管单位 1 1 1
18 乡镇（街道）食品安全办 1 1 1 1

小计 9 9 9 9 9 9
合计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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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食品批发市场、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
明查点位名称：
地址：
打分说明：1.检查事项带有“*”为必查项，未带“*”为选查项。检查过程中，选查项的检查数量不得少于全部选查项总数的 50%。

2.检查事项表述为“视情扣 0.1-0.2分”，是指查验资料记录过程中发现资料不完整的，扣 0.1分；发现资料不真实，扣 0.2分。
3.现场随机抽查的产品及其食品原料和添加剂、进货查验证明、相关从业人员等，单个事项抽查数量原则上不得少于 3个。
4.每个创建城市食品批发市场、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共不少于 3家；存在合理缺项的，须另作说明。
5.各类业态明查暗访检查事项涉及《评价细则（2023版）》同一条款的，采取重复扣分制，直到扣完该条款的全部分值，不再倒扣。

检查项目 检查事项
《评价细则
（2023版）》
对应条款

一、公示情况

1.查看市场公示栏，是否公示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若未公示扣 0.2 分；公示制度中缺少入场查验、签订食用农产品质量
安全协议、场内检查、抽样检验、不合格产品处置等要求的，每缺少 1项要求，扣 0.1分。

49/50
注：涉及食
品批发市场
的，此项对
应《评价细
则（2023
版）》第 50
条，其他食
品生产企业
对应第 49
条，下同。

2.查看市场公示栏，是否公示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食用农产品抽样检验结果及不合格食用农产品处理情况，投诉举报
电话等信息，若未公示扣 0.2分；每缺少 1项应公示的信息，扣 0.1分。

49/50

二、资料记录

3.查看市场开办方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入场销售者建档、入场查验、签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协议、场
内检查、抽样检验、不合格产品处置、从业人员培训、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等），每缺少一项制度扣 0.1分。

49/50

4.查看市场食品安全处置方案及处置记录，查看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制止及报告记录，查看投诉举报处置记录，若未提
供佐证材料扣 0.2分；若提供的材料不齐全，视情扣 0.1-0.2分。

49/50

5.抽查入场销售者档案以及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协议等，检查是否规范，若未提供佐证材料，扣 0.2分；若提供的材料
不齐全，视情扣 0.1-0.2分。

49/50

6.查看市场开办者组织食品安全知识培训的培训计划和实施记录，若未提供相关材料扣 0.2分，若提供的材料不齐全，
视情扣 0.1-0.2分。

49/50

三、场内情况
*7.现场查看是否有非法交易长江鱼鲜，野生青蛙、蛇、穿山甲、野猪、野鸡、野鸭、野兔等活体或冻体等禁止销售食
用农产品情况，若有扣 0.2分。

49/50

*8.现场查看市场经营区域是否干湿分离，若未干湿分离，扣 0.2 分。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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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是否查验入场食用农产品的进货凭证和产品质量合格凭证，与入场销售者签订食用农产品质量
安全协议，若否，扣 0.2分。

49/50

10.销售者采购食用农产品是否按规定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索取并留存食用农产品进货凭证，并核对供
货者等有关信息；采购按照规定应当检疫、检验的肉类，是否索取并留存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等
证明文件；采购进口食用农产品，是否索取并留存海关部门出具的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等证明文件，若否，每项扣
0.2分。

49/50

11.从事批发业务的食用农产品销售企业是否建立食用农产品销售记录制度，如实记录批发食用农产品的名称、数量、
进货日期、销售日期以及购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六个
月，若否，扣 0.2分。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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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屠宰企业
明查点位名称：
地址：
打分说明：1.检查事项带有“*”为必查项，未带“*”为选查项。检查过程中，选查项的检查数量不得少于全部选查项总数的 50%。

2.检查事项表述为“视情扣 0.1-0.2分”，是指查验资料记录过程中发现资料不完整的，扣 0.1分；发现资料不真实，扣 0.2分。
3.现场随机抽查的产品及其票据证明、相关从业人员等，单个事项抽查数量原则上不得少于 3个。
4.每个创建城市屠宰企业检查点位不少于 2家；存在合理缺项的，须另作说明。
5.各类业态明查暗访检查事项涉及《评价细则（2023版）》同一条款的，采取重复扣分制，直到扣完该条款的全部分值，不再倒扣。

检查项目 检查事项
《评价细则
（2023版）》
对应条款

一、资料记录

*1.查看生猪定点屠宰证书、生猪屠宰标志牌，未按规定取得，扣 0.2分。 11
*2.查看《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未取得，扣 0.2分。 11
*3.查看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上的企业名称、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经营地点，与营业执照不相
符，扣 0.2 分。

11

*4.查看生猪屠宰企业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出证记录（含电子化记录），不能提供扣 0.1分。 11
*5.屠宰企业接受委托屠宰的，未签订委托屠宰协议扣 0.2 分；抽查委托屠宰协议，缺少相关协议的，扣 0.2 分。 11
*6.查看企业肉品检验人员考核合格证明材料，不真实或不能提供，扣 0.2分。 11
*7.查看生猪产品出厂（场）记录凭证，记录不真实或不完整，每发现一处问题扣 0.1 分，最多扣 0.3分。

注：记录包括出厂（场）生猪产品的名称、规格、数量、检疫证明号、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号、屠宰日期、出厂
（场）日期以及购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

11

*8.查看屠宰车间、屠宰设备、器械清洗、消毒记录，记录不真实，每发现一处问题扣 0.1 分，最多扣 0.3分。 11

二、生产场所

*9.查看检疫申报单记录，未按规定进行检疫申报，扣 0.2 分。 11
*10.现场查看无害化处理设施或无害化处理委托协议，设施不能正常运转或协议不真实，扣 0.2分。查看无害化处理记
录，无记录或记录不真实的，扣 0.2分。

11

11.现场查看运输动物车辆出入口，未按规定设置消毒池，扣 0.2分；设置了消毒池，但无法发挥作用，扣 0.1分。 11
12.查看屠宰间出入口，未设置人员更衣消毒室，扣 0.2 分；设置了人员更衣消毒室，但相关设施配备不全或不能正常
使用的，扣 0.2 分。

11

*13.随机抽取屠宰生猪，查看屠宰生猪的来源、数量、检疫证明号和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记录凭证
（含电子化记录）不真实、不完整，扣 0.2 分。

11

三、人员抽查
*14.查看兽医卫生检验人员和屠宰技术人员健康证明，不能提供有效期内的真实证明，每发现 1人，扣 0.1分，最多扣
0.3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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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水产养殖基地
明查点位名称：
地址：
打分说明：1.检查事项带有“*”为必查项，未带“*”为选查项。检查过程中，选查项的检查数量不得少于全部选查项总数的 50%。

2.检查事项表述为“视情扣 0.1-0.2分”，是指查验资料记录过程中发现资料不完整的，扣 0.1分；发现资料不真实，扣 0.2分。
3.现场随机抽查的产品及其票据证明、相关从业人员等，单个事项抽查数量原则上不得少于 3个。
4.每个创建城市水产养殖基地点位不少于 2家；存在合理缺项的，须另作说明。
5.各类业态明查暗访检查事项涉及《评价细则（2023版）》同一条款的，采取重复扣分制，直到扣完该条款的全部分值，不再倒扣。

检查项目 检查事项

《评价细则

（2023版）》

对应条款

一、资料记录

1.查看《养殖生产记录》台账，不能提供或不真实，扣 0.2分。 10
2.查看《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开具情况，未按规定规范开具的扣 0.2分。 10
*3.查看养殖生产记录，是否有水产苗种自繁自育或采购来源的信息登记，包括自繁自育生产记录或苗种采购信息（可

含企业名称、供货时间、采购数量和联系方式等），无法提供、记录不规范或不真实扣 0.2分。
10

*4.查看养殖生产记录，采购饲料（厂家、品牌、名称、批号）、自配料生产、饲料使用等内容，记录不规范、不完整、

不真实，扣 0.2 分。
10

*5.查看养殖生产记录，包括品种、来源、数量、繁殖记录和进出场日期；饲料、饲料添加剂等投入品和渔（兽）药

的名称、来源、规格、批号、使用对象、时间和用量；发病、诊疗、死亡和无害化处理情况；标识代码等信息，以及

日常清塘、放苗、投喂、移池、起捕等内容，记录不规范、不完整、不真实，扣 0.2 分。

10

*6.查看水产养殖生产的《用药记录》台账，不能提供或不真实，扣 0.2 分。 10
*7.查看药物使用记录，采购药品（厂家、品牌、名称、批号）等内容，记录不规范、不完整、不真实，扣 0.2分。 10
*8.查看药物使用记录，发现使用违禁药物，扣 0.2分。 10
*9.查看药物使用记录，比较养殖记录，核对是否符合休药期有关要求，否则扣 0.2分。 10
*10.查看水产养殖产品销售记录，出货时间、商品品种和数量、起捕塘号、收购单位及联系方式及负责人等内容，记

录不规范、不完整、不真实，扣 0.2分。
10

*11.查看病死水产养殖产品的无害化处理台账，不能提供、记录不规范或不真实扣 0.2分。 10
12.随机查看近三年生产的养殖产品委托检测的结果报告，未提供或不真实，扣 0.2分。 10

二、现场检查

*13.查看现场是否有饲料、渔（兽）药产品等投入品及生产工具的存放专区（库房或明确区域），核对进出库记录情

况，若没有或未如实记录，扣 0.2 分。
10

*14.查看现场渔用饲料商品包装上无证号、标签，不能提供质量合格证明，扣 0.2分。 10
*15.查看现场存放的渔（兽）药产品包装上的批准文号，无法提供或不真实扣 0.2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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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查看水产养殖尾水排放处理设施，未能正常运转，扣 0.2分。 10
*17.查看现场张贴水产养殖安全生产指导宣传资料（可含企业规章制度、用药明白纸、安全生产指南、管控技术性指

导意见等），缺少或信息已过期，扣 0.2分。
10

18.随机抽查 3个批次，查看规范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情况，不符合的，扣 0.2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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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畜禽养殖基地
明查点位名称：
地址：
打分说明：1.检查事项带有“*”为必查项，未带“*”为选查项。检查过程中，选查项的检查数量不得少于全部选查项总数的 50%。

2.检查事项表述为“视情扣 0.1-0.2分”，是指查验资料记录过程中发现资料不完整的，扣 0.1分；发现资料不真实，扣 0.2分。
3.现场随机抽查的台账证明、从业人员等，单个事项抽查数量原则上不得少于 3个。
4.每个创建城市畜禽养殖基地检查点位不少于 2家；存在合理缺项的，须另作说明。
5.第 1、2、11项只针对生猪年出栏 500头、羊年出栏/存栏 500头、蛋鸡存栏 1万只等规模畜禽养殖场。
6.各类业态明查暗访检查事项涉及《评价细则（2023版）》同一条款的，采取重复扣分制，直到扣完该条款的全部分值，不再倒扣。

检查项目 检查事项

《评价细则

（2023版）》

对应条款

一、资料记录

*1.查看《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未按规定取得扣 0.2分。 10
2.查看《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开具情况，未按规定规范开具的扣 0.2分。 10
3.查看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上的企业名称、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经营地点，与营业执照不相符，扣 0.2分。 10
*4.随机查看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文件，未提供或不真实，扣 0.2分。 10
5.查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台账，提供、记录不规范或不真实扣 0.2分。 10
6.查看日常消毒记录表，不真实或不规范扣 0.2分。 10
7.查看兽药或饲料采购记录、自配料生产记录、饲料使用记录，记录不规范、不完整、不真实，扣 0.2分。 10
8.查看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批件材料，无法提供或不真实扣 0.2分。 10
*9.查看兽药使用记录，不能提供或不真实，扣 0.2分。 10
*10.查看兽药使用记录，发现使用违禁药物（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250号公布），扣 0.2 分。 10
*11.查看强制免疫动物的免疫档案、畜禽标识，不真实或不完整扣 0.2分。 10
12.查看兽医技术人员专业技术证书和职业兽医资格证，未能提供或不真实，扣 0.2分。 10

二、现场检查

*13.现场查看运输动物车辆出入口，未按规定设置消毒池扣 0.2分；设置了消毒池，但无法发挥作用，扣 0.1分。 10
*14.查看畜禽粪污综合利用措施在内的污染防治设施，未能正常运转，扣 0.2分。 10
*15.查看饲料仓库，饲料、饲料添加剂无证号、标签，扣 0.2分。 10
*16.随机查看养殖档案，包括畜禽的品种、来源、数量、繁殖记录和进出场日期；饲料、饲料添加剂等投入品和兽药

的名称、来源、规格、批号、使用对象、时间和用量；检疫、免疫、消毒情况；畜禽发病、诊疗、死亡和无害化处理

情况；畜禽标识代码等信息，不真实或不完整的，每项扣 0.2分。

10

*17.查看兽药、疫苗的存储是否符合相关要求，进出库记录是否与真实情况相符，否则扣 0.2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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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种植基地
明查点位名称：
地址：
打分说明：1.检查事项带有“*”为必查项，未带“*”为选查项。检查过程中，选查项的检查数量不得少于全部选查项总数的 50%。

2.检查事项表述为“视情扣 0.1-0.2分”，是指查验资料记录过程中发现资料不完整的，扣 0.1分；发现资料不真实，扣 0.2分。
3.现场随机抽查的产品及其台账证明、相关从业人员等，单个事项抽查数量原则上不得少于 3个。
4.每个创建城市种植基地检查点位不少于 2家；存在合理缺项的，须另作说明。
5.各类业态明查暗访检查事项涉及《评价细则（2023版）》同一条款的，采取重复扣分制，直到扣完该条款的全部分值，不再倒扣。

检查项目 检查事项
《评价细则
（2023版）》
对应条款

一、资料记录

*1.查看《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开具情况，未按规定规范开具的扣 0.2 分。 10
*2.查看农业投入品采购记录，不能提供、不真实或不规范扣 0.2 分。 10
*3.查看农业投入品使用情况，使用不规范的扣 0.2 分。 10
*4.查看生产记录档案，包括农事操作记录，使用的投入品名称、数量、使用日期和使用人，未记录、不真实或不完
整扣 0.2 分。

10

*5.随机查看上市销售产品自检或委托检测情况（报告），不能提供或不真实扣 0.2分。 10
*6.查看农药使用记录，发现使用禁限用农药行为，及时报告评审组长。 10
*7.查看农药使用记录，发现有超范围使用农药行为，扣 0.2 分。 10

二、现场检查

*8.现场查看是否在醒目位置张贴《禁限用农药名单目录》，未张贴的扣 0.2分。 10
*9.查看投入品仓库，各类投入品混放、乱放的扣 0.2分。 10
*10.现场查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情况，不符合要求的扣 0.2分。 10
*11.查看投入品仓库，发现有禁限用农药不能说明来源及使用目标的，及时报告评审组长。 10




